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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 

评审结果通报 

 

在各高校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2024 年“中达环境法学者”、 “中达环境法

青年学者奖”、 及“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的申请和评审工作已经圆满结束。

现正式公布评审结果： 

 

一、 根据《中达环境法学者评选及实施办法》以及《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

评选办法》的相关规定，计划实施委员会组织评审委员对“中达环境法学者”、

“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申请人进行初评，并于 7 月 13 日举行终评会，评

审结果如下： 

(一) 经过与会全体评审委员的讨论和无记名投票，最终选出 “中达环境法学者”

获奖人： 

 中国政法大学 于文轩教授 

获奖理由如下： 

于文轩教授从 2001 年开始研习环境法，已经在环境法学领域耕耘 24 个年

头。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三级教授、博士和硕士生导师，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

长。他潜心治学、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科研成果突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

学术影响力。20 多年来，他发表学术论文 170 余篇，主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和

国际合作项目 60 余项，其研究成果涉及环境法基础理论、生物多样性保护

法、生物安全法、能源法、气候变化法等环境法学诸多领域。 

于文轩教授致力于教书育人，学风严谨，甘于奉献，为环境法学科建设做

出了突出贡献。近 5 年来，他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讲授 11 门环境资源法

和能源法课程，其中两门为其开发和主讲的校级精品课程，并成功指导 47 篇

硕士论文、5 篇博士论文以及 27 项学生实践创新项目。 

于文轩教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环境法治建设实践，身

体力行地推动国家环境资源能源法制建设，参与了多部国家重要环境法律草案

起草工作。于文轩教授在环境法学研究、教学和法治实践方面的影响和贡献得

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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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过与会全体评审委员的讨论和无记名投票，最终选出 “中达环境法青年

学者奖”获奖人： 

 西北大学 王社坤教授 

获奖理由如下： 

王社坤教授致力于环境法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事业，成就显著。他

致力于环境法学基础理论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践前沿领域的研究，在《法学

评论》、《比较法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环境保护》、《人民日报》等国

内外重要刊物公开发表论文和评论 50 余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环境出

版社等知名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含合著）四部、教材五部（含参编）。主持或

参加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生态环境部等资助的科研项目 20 余项。 

王社坤教授是西北大学环境法学科的带头人，完善了该校的环境法学课程

体系，组建了一支在西部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法学研究团队，为西北大学

环境法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作为咨询专家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环

境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为环境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社坤教授治学态度端正、学风严谨，学术贡献和创新突出，在推动环境

法学科建设方面成效卓著。 

 

 武汉大学 刘静副教授 

获奖理由如下： 

刘静副教授长期从事环境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治学态度严谨，研究视

野开阔，成绩显著。在《中国法学》《法商研究》《法学评论》、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Ecological Economics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30 余篇；在 Routledge 等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专著 2 部。 

刘静副教授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讲授中国环境法、比较环境法、自然

资源法等环境法学专业课程。同时开设了法经济学、法学方法论等全英文讲授

或跨学科课程。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环境司法实践活动，多次带领武汉大

学代表队参加“全国大学生环境资源模拟法庭大赛”，荣获佳绩。 

刘静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在生态环

境损害救济和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研究取得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受到环

境法学理论界和环境司法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其对环境规制工具之整合的研

究，具有显著的独创性，为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环境法律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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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二、 根据《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评选办法》的相关规定，计划实施委

员会组织外审专家对 “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申报论文进行初评，并

于 7 月 13 日的终评会上，由全体评审委员进行讨论和无记名投票，最终选

出 2024 年“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 18 位获奖人： 

推荐院校 姓名 学位 论文题目 

中国人民大学 张舒 博士 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公法限制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汤宇仲 博士 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效力 

北京大学 吕 爽 博士 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制度构

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孙思嘉 博士 论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规范体系化 

中国政法大学 高腾飞 硕士 经许可行为致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责任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来恺澳 硕士 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不起诉适用的反思与矫正 

上海政法学院 韩金烨 硕士 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职能定位与优化路径 

北京大学 吕可欣 硕士 西藏自治区冰川保护地方立法研究——以系统保护为视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迪 硕士 公共设施相邻人的权利保护研究—以城市空间利益为视角 

武汉大学 杨茹凯 硕士 我国环境法律责任体系研究 

武汉大学 刘斯羽 硕士 生物多样性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苏晨曦 硕士 环境法不倒退原则研究 

清华大学 李兰心 硕士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环境条款研究 

西北大学 赵亚朦 硕士 设区的市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研究 

郑州大学 霍悦悦 硕士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解制度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丽娜 硕士 行政命令型生态修复机制的优化 

清华大学 吴怡丹 硕士 碳减排评价法律机制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徐星雨 硕士 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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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向“中达环境法学者”、“中达环境法

青年学者奖”获奖人表示衷心祝贺，并期望他们在环境法学领域进一步潜心钻研、

开拓创新，为中国环境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委员会向“中达环

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获奖人表示衷心祝贺，并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学以致用，

为中国环境法治的建设贡献力量！  

 

委员会对各高校的参与和配合表示衷心感谢，并期望参与计划的高校对中达

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的实施继续给予支持！ 

 

 

 

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 

2024 年 8 月 15 日 


